街道志编纂要求

一、指导思想
以马克思列宁主义、毛泽东思想、邓小平理论、“三个代表”重要思想、科学发展观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、观点和方法，真实客观地记述街道的自然、政治、经济、文化和社会的发展演变历程、改革创新成果、资源产业优势、地域文化特色,为传承和抢救乡土历史文化，激发爱国爱乡情怀，推进乡村振兴，建设美丽四川·宜居乡村，助力构建新时代四川城乡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，提供历史智慧和现实借鉴。
二、质量要求
参照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印发的《地方志书质量规定》(中指组字〔2008〕3号)和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制定的《四川省第二轮市县级志书编纂规范》(川志发〔2007〕6号)、《四川省第二轮市县级志书出版印刷规范》(川志发〔2008〕12号)、《四川省市县级志书质量标准》(川志发〔2009〕12号)执行。重点记述域内自然、政治、经济、文化、社会的历史与现状，突出街道的“发展历程”、“自然、人文”的独特内涵与名特优势，从而达到执简驭繁、文约事丰、易于阅读、利于普及的目的。
三、时间断限
为全面反映入志事物发展脉络，各志上限尽量追溯至事物发端；下限一般断至各志书启动编修年份，个别重大事项可延至搁笔。
四、记述范围
以下限年份的行政区划为主。
五、总体结构
[bookmark: _GoBack]横排门类，纵述史实。统一采用条目体，设类目、分目、条目3个层次。具体内容除《四川省乡镇(街道)志编纂基本内容》要求的以外，其余内容根据突出时代特色和地方特色的原则自行安排。
六、体裁形式
综合运用述、记、志、传、图、表、录等各种体裁，以志为主。
七、语言文体
除引用文字外，统一使用规范汉字及现代语体文记述体。记事坚持秉笔直书、述而不作，只记事实，不作评论，寓观点于材料之中。行文力求朴实、严谨、简洁、流畅、优美，具有较强可读性。
八、人物
遵循“生不立传”原则，按生年排序。只选录对本街道发展有重大影响的历史人物，不面面俱到。
九、图照表格
前置图照，应主题明确，图像清晰，注明时间、地点、事物、需要说明的人物的位置及时任职务，无广告色彩。使用地图应取得省测绘地理信息部门的审图号，并将审图号标注于地图左下角。
随文配图，图随文走，图下设文字说明，图文并茂。表包括表题、表序，统一使用开口表。
十、数据
所需数据一般采用政府统计部门数据，无政府统计部门数据时，选用主管部门正式提供的数据。其中人口、地域面积、耕地、林地、人均收入、社会经济总收入等，应有重要历史发展时期数据。
十一、计量单位
执行1993年国家技术监督局发布的《量和单位》国家标准(GB3100-3102-93)。历史上使用的计量单位,在引文时可照录。
十二、纪年
中华民国以前的纪年，先书历史纪年，其后括注公元纪年。自中华民国成立后的纪年，均使用公元纪年。志书中“××年代”，凡未加世纪者，均指20世纪的年代。
志中所称“解放前(后)”，以当地解放日为界；“新中国成立前(后)”，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日1949年10月1日为界；“改革开放前(后)”，以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为界。
十三、称谓
以第三人称记述。人名直书其姓名，必要时冠以职务职称。地名以现行标准地名为准。如使用历史地名，于每个条目首次出现时括注现行地名。各个历史时期的党派、团体、组织、机构、职务等，均以当时名称为准。对于称谓过长而又频繁使用者，于首次出现时使用全称并同时括注简称，之后使用简称。
十四、数字、标点
遵循国家标准和出版规定，志中数字书写以《出版物上数字用法》(GB/T15835-2011)为准,使用标点符号以《标点符号用法》(GB/T15834-2011)为准。
十五、注释
为体现学术规范，志书所用重要资料应尽量注明出处，注释方式因事而异。行文中的注释，一律采用当页下脚注；附载文章于篇后注明资料来源。
